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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
險

聲
明

 

致
: 
恒

豐
證

券
有

限
公

司
 

 本
人

/吾
等

/本
公

司
 

 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就

於
恒

豐
證

券
有

限
公

司
 

(「
恒

豐
」

) 
開

設
/持

有
之

證
券

買
賣

帳
戶

 
 

(帳
戶

號
碼

: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) 
進

行
於

滬
/深

港
股

票
市

場
交

易
互

聯
互

通
機

制
（

「
滬

/深
港

通
」

）
的

股
票

買
賣

活
動

，
貴

公
司

之
持

牌
經

紀
已

清
楚

說
明

而
 
本

人
/吾

等
/本

公
司

 
茲

聲
明

 
本

人
/吾

等
/本

公
司

 
已

知
悉

、
了

解
及

願
意

承
擔

 
有

關
滬

/深
港

通
交

易
所

涉
及

，
包

括
但

不
限

於
下

列

的
風

險
：

 

 

不
同

法
律

及
法

規
 

香
港

作
為

中
華

人
民

共
和

國
的

特
別

行
政

區
，

其
行

使
的

法
律

及
法

規
均

與
中

華
人

民
共

和
國

所
行

使
的

不

同
，

本
人

/吾
等

/本
公

司
 
受

香
港

法
律

所
保

障
的

權
利

未
必

同
樣

受
中

華
人

民
共

和
國

的
法

律
所

保
障

。
 

 

不
受

投
資

者
賠

償
基

金
保

障
 

根
據
《

證
券

及
期

貨
條

例
》
，
投

資
者

賠
償

基
金

僅
涵

蓋
在

認
可

股
票

市
場
（

聯
交

所
）
及

認
可

期
貨

市
場
（

期

交
所

）
上

買
賣

的
產

品
。

由
於

滬
/深

股
通

北
向

交
易

違
責

事
項

並
不

涉
及

聯
交

所
和

期
交

所
上

市
或

買
賣

的
產

品
，

因
此

一
如

買
賣

海
外

證
券

的
投

資
，

 
投

資
者

賠
償

基
金

亦
不

涵
蓋

滬
/深

股
通

北
向

交
易

。
 

 

結
算

風
險

 

  

香
港

結
算

與
中

國
結

算
將

建
立

滬
/深

港
結

算
通
，
並

互
相

成
為

對
方

的
參

與
者
，
為

透
過

滬
/深

港
通

進
行

的
跨

境
交

易
提

供
結

算
與

交
收

。
兩

地
市

場
各

自
達

成
跨

境
的

交
易

，
當

地
結

算
所

將
與

其
結

算
參

與
者

進
行

結
算

與
交

收
，

並
承

擔
及

履
行

其
結

算
參

與
者

與
對

方
結

算
所

就
此

跨
境

交
易

的
結

算
與

交
收

責
任

。
為

避
免

風
險

跨
市

場
傳

遞
，

香
港

結
算

及
中

國
結

算
均

不
會

向
對

方
的

互
保

類
風

險
管

理
基

金
（

例
如

違
約

基
金

）
供

款
。

香
港

結
算

參
與

者
的

保
證

基
金

供
款

將
不

會
用

於
抵

銷
中

國
結

算
違

約
所

造
成

的
損

失
；

中
國

結
算

亦
不

會
向

香
港

結
算

的
保

證
基

金
供

款
，

亦
不

會
承

擔
其

他
香

港
結

算
參

與
者

的
違

約
損

失
。

如
罕

有
地

發
生

中
國

結
算

違
約

及
中

國
結

算
被

宣
布

為
失

責
者
，
香

港
結

算
與

其
結

算
參

與
者

在
滬

/深
股

通
交

易
的

市
場

合
約

中
的

責
任

只
限

於
協

助
其

結
算

參
與

者
向

中
國

結
算

追
討

相
關

賠
償

。
香

港
結

算
將

盡
可

能
通

過
可

用
的

法
律

途
徑

或
透

過
中

國
結

算
違

約
後

的
公

司
清

盤
程

序
（

如
適

用
）

向
中

國
結

算
追

討
所

欠
的

股
票

和
款

項
，

香
港

結
算

繼
而

會
將

討
回

的
股

票
或

款
項

按
比

例
分

配
給

受
損

失
的

結
算

參
與

者
。

 

 

額
度

用
盡

 
每

日
額

度
用

盡
時

，
相

應
買

盤
會

待
有

關
賣

盤
完

成
後

再
釋

放
額

度
。

 

 

交
易

日
差

異
 

由
於

滬
/深

港
通

只
在

兩
地

市
場

均
為

交
易

日
、

而
且

兩
地

市
場

的
銀

行
在

相
應

的
款

項
 
交

收
日

均
開

放
時

才

會
開

放
，

所
以

有
可

能
出

現
內

地
市

場
為

正
常

交
易

日
、

而
香

港
投

資
者

卻
不

能
買

賣
A

股
的

情
況

。
本

人
/

吾
等

/本
公

司
 
須

注
意

滬
/深

港
通

的
開

放
日

期
，
並

因
應

自
身

的
風

險
承

受
能

力
決

定
是

否
在

滬
/深

港
通

不
交

易
的

期
間

承
擔

A
股

價
格

波
動

的
風

險
。

 

 

前
端

監
控

對
沽

出
的

限
制

 
對

於
那

些
一

般
將

A
股

存
放

於
券

商
以

外
的

投
資

者
而

言
，
如

果
需

要
沽

出
所

持
有

的
某

些
A
股

股
票
，
必

須

在
不

遲
於

沽
出

當
天
（

T
日

）
開

市
前

成
功

把
該

A
股

股
票

轉
至

券
商

帳
戶

中
。
如

果
投

資
者

錯
過

了
此

期
限

，

本
人

/吾
等

/本
公

司
 
將

不
能

於
T
日

沽
出

該
A
股

 
。

 

 

合
資

格
股

票
的

調
出

 
當

一
些

原
本

為
滬

/深
港

通
合

資
格

股
票

由
於

前
述

原
因

被
調

出
滬

/深
港

通
範

圍
時
，
該

股
票

只
能

被
賣

出
而

不

能
被

買
入

，
這

對
本

人
/吾

等
/本

公
司

 
的

投
資

組
合

或
策

略
可

能
會

有
影

響
。

本
人

/吾
等

/本
公

司
 
需

要
密

切

關
注

兩
地

交
易

所
提

供
及

不
時

更
新

的
合

資
格

股
票

名
單

。
 

 

內
地

市
場

的
風

險
 

市
場

波
動

風
險

 

 

內
地

屬
於

新
興

市
場

，
相

對
其

他
已

發
展

市
場

，
有

較
高

的
市

場
波

幅
。

 

 

宏
觀

經
濟

風
險

 
在

過
去

數
年
，
中

國
經

濟
面

對
增

長
放

緩
的

情
況
，
引

起
中

國
經

濟
增

長
前

景
的

憂
慮

。
 

 

流
動

性
風

險
 

A
股

市
場

主
要

由
散

戶
主

導
，
散

戶
參

與
比

例
達

到
81%

，
加

上
市

場
並

未
全

面
開

放
，

因
此

會
較

受
中

國
的

政
策

及
資

金
流

動
性

的
影

響
。

 

 

貨
幣

風
險

 
香

港
及

海
外

的
投

資
者

若
以

人
民

幣
以

外
的

本
地

貨
幣

投
資

人
民

幣
資

產
，

由
於

要
將

本
地

貨
幣

轉
換

為
人

民
幣

，
便

需
承

受
匯

率
風

險
。

在
匯

兌
過

程
中

，
將

會
牽

涉
轉

換

貨
幣

的
成

本
。

即
使

該
人

民
幣

資
產

的
價

格
不

變
，

於
轉

換
貨

幣
的

過
程

中
，

如
果

人

民
幣

貶
值

，
亦

會
有

所
損

失
。

 

 

不
容

許
回

轉
交

易
 
。

 

 不
設

場
外

交
易

 
所

有
交

易
必

須
在

上
海

/深
圳

證
券

交
易

所
進

行
，

不
設

場
外

交
易

或
非

自
動

對
盤

交
易

。
 

 
 

不
得

進
行

無
備

兌
賣

空
活

動
。

 

 境
外

持
股

量
限

制
 

（
包

括
強

制
出

售
安

排
）

 

 

交
易

所
參

與
者

有
權

於
接

獲
聯

交
所

的
強

制
出

售
通

知
時

「
強

制
出

售
」

客
戶

股
份

。
 

   

緊
急

情
況

 
在

緊
急

情
況
（

例
如

聯
交

所
失

去
與

上
/深

交
所

的
所

有
聯

絡
渠

道
等

）
下

，
恒

豐
或

未
能

發
出

客
戶

的
取

消
買

賣
盤

指
令

而
若

該
訂

單
經

已
配

對
及

執
行

，
本

人
/吾

等
/本

公
司

 
須

承
擔

交
收

責
任

；
另

外
，

恒
豐

有
權

於
緊

急
情

況
（

如
香

港
懸

掛
八

號
颱

風
訊

號
）

下
取

消
本

人
/吾

等
/本

公
司

 
的

訂
單

。
 

 

完
全

了
解

及
遵

守
內

地
有

關
短

線
交

易
利

潤
及

披
露

責
任

的
法

規
 

 
上

海
/深

圳
證

券
交

易
所

規
則

及
中

國
內

地
有

關
滬

/深
股

通
交

易
的

適
用

法
律

 
(包

括
但

不
限

於
《

中
華

人
民

共

和
國

證
券

法
》

(註
: 
部

分
例

子
) 、

買
賣

滬
/深

股
通

股
票

的
禁

限
、
對

違
反

上
海

/深
圳

證
券

交
易

所
上

市
規

則
、

上
海

/深
圳

證
券

交
易

所
規

則
及

其
他

適
用

法
律

及
規

例
負

責
或

承
擔

法
律

責
任

；
 

倘
有

違
反

上
海

/深
圳

證
券

交
易

所
規

則
、

或
上

海
/深

圳
證

券
交

易
所

的
上

市
規

則
或

上
/深

交
所

規
則

所
述

的

披
露

及
其

他
責

任
的

情
況

，
上

海
/深

圳
證

券
交

易
所

有
權

進
行

調
查

，
並

可
能

透
過

聯
交

所
要

求
恒

豐
提

供
相

關
資

料
及

材
料

協
助

調
查

；
恒

豐
將

向
聯

交
所

轉
發

客
戶

身
份

資
料

，
聯

交
所

可
能

繼
而

轉
發

予
上

海
/深

圳
證



頁
 
2
 
/
 
2
  

券
交

易
所

以
作

監
察

及
調

查
之

用
；

 

上
海

/深
圳

證
券

交
易

所
或

會
要

求
聯

交
所

要
求

其
參

與
者

向
客

戶
發

出
口

頭
或

書
面

警
告

，
以

及
不

向
 
本

人
/

吾
等

/本
公

司
提

供
滬

/深
股

通
交

易
服

務
。

 

 

深
交

所
創

業
板

            
只

限
於

機
構

專
業

投
資

者
買

賣
。

 

若
本

人
/吾

等
/本

公
司

 或
任

何
第

三
方

因
為

滬
/深

股
通

交
易

或
C

SC
 (中

華
證

券
通

系
統

用
以

接
收

及
傳

遞
中

華
通

買
賣

盤
往

中
華

通
市

場
系

統
進

行
自

動
對

盤
及

成
交

) 而
直

接
或

間
接

蒙
受

任
何

損
失

或
損

害
，

恒
豐

證
券

有
限

公
司

、
香

港
交

易
所

、
聯

交
所

、
聯

交
所

子
公

司
、

上
海

/深

圳
證

券
交

易
所

及
上

海
/深

圳
證

券
交

易
所

子
公

司
以

及
其

各
自

的
董

事
、

僱
員

及
代

理
人

概
不

負
責

。
 

 謹
此

聲
明

。
 

  簽
署

 
   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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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
_

_
_

_
_

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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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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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
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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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
_

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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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
_

_
_

_
_
_

_
_

_
 

姓
名

 
/ 公

司
名

稱
 

(公
司

帳
戶

須
附

簽
署

蓋
章

) 

 
日

期
 

   _
_

_
_

_
_

_
_

_
_

_
_

_
_

_
_
_

_
_

_
_

_
_

_
_

_
_

_
_
_

_
_

 

 

 
 

 
 

 

 

(註
, 
部

份
《

中
華

人
民

共
和

國
證

券
法

》
禁

止
的

交
易

行
為

的
例

子
﹕

 

 禁
止

證
券

交
易

內
幕

信
息

的
知

情
人

和
非

法
獲

取
內

幕
信

息
的

人
利

用
內

幕
信

息
從

事
證

券
交

易
活

動
。

 

 證
券

交
易

活
動

中
，

涉
及

公
司

的
經

營
、

財
務

或
者

對
該

公
司

證
券

的
市

場
價

格
有

重
大

影
響

的
尚

未
公

開
的

信
息

，
為

內
幕

信
息

。

下
列

信
息

皆
屬

內
幕

信
息

：
 
 

 
重

大
事

件
，

包
括

公
司

的
經

營
方

針
和

經
營

範
圍

的
重

大
變

化
、

重
大

投
資

行
為

和
重

大
的

購
置

財
產

的
決

定
、

重
大

虧
損

或
者

重
大

損
失

、
公

司
涉

嫌
犯

罪
被

司
法

機
關

立
案

調
查

，
公

司
董

事
、

監
事

、
高

級
管

理
人

員
涉

嫌
犯

罪
被

司
法

機
關

採

取
強

制
措

施
等

等
；

 

 
公

司
分

配
股

利
或

者
增

資
的

計
劃

；
 

 
公

司
股

權
結

構
的

重
大

變
化

；
 

 
公

司
債

務
擔

保
的

重
大

變
更

；
 

 
公

司
營

業
用

主
要

資
産

的
抵

押
、

出
售

或
者

報
廢

一
次

超
過

該
資

産
的

百
分

之
三

十
；

 

 
公

司
的

董
事

、
監

事
、

高
級

管
理

人
員

的
行

為
可

能
依

法
承

擔
重

大
損

害
賠

償
責

任
；

 

 
上

市
公

司
收

購
的

有
關

方
案

；
 

 
國

務
院

證
券

監
督

管
理

機
構

認
定

的
對

證
券

交
易

價
格

有
顯

著
影

響
的

其
他

重
要

信
息

。
 

 證
券

交
易

內
幕

信
息

的
知

情
人

和
非

法
獲

取
內

幕
信

息
的

人
，
在

內
幕

信
息

公
開

前
，
不

得
買

賣
該

公
司

的
證

券
，
或

者
泄

露
該

信
息
，

或
者

建
議

他
人

買
賣

該
證

券
。
持

有
或

者
通

過
協

議
、
其

他
安

排
與

他
人

共
同

持
有

公
司

百
分

之
五

以
上

股
份

的
自

然
人
、
法

人
、

其
他

組
織

收
購

上
市

公
司

的
股

份
，

說
法

另
有

規
定

的
，

適
用

其
規

定
。

內
幕

交
易

行
為

給
投

資
者

造
成

損
失

的
，

行
為

人
應

當

依
法

承
擔

賠
償

責
任

。
 

 禁
止

任
何

人
以

下
列

手
段

操
縱

證
券

市
場

：
 
 

 
單

獨
或

者
通

過
合

謀
，

集
中

資
金

優
勢

、
持

股
優

勢
或

者
利

用
信

息
優

勢
聯

合
或

者
連

續
買

賣
，

操
縱

證
券

交
易

價
格

或
者

證
券

交
易

量
；

 
 

 
與

他
人

串
通

，
以

事
先

約
定

的
時

間
、

價
格

和
方

式
相

互
進

行
證

券
交

易
，

影
響

證
券

交
易

價
格

或
者

證
券

交
易

量
；

 
 

 
在

自
己

實
際

控
制

的
賬

戶
之

間
進

行
證

券
交

易
，

影
響

證
券

交
易

價
格

或
者

證
券

交
易

量
；

 
 

 
以

其
他

手
段

操
縱

證
券

市
場

。
 

 

 
操

縱
證

券
市

場
行

為
給

投
資

者
造

成
損

失
的

，
行

為
人

應
當

依
法

承
擔

賠
償

責
任

。
 
 

 禁
止

國
家

工
作

人
員
、
傳

播
媒

介
從

業
人

員
和

有
關

人
員

編
造
、
傳

播
虛

假
信

息
，
擾

亂
證

券
市

場
。
禁

止
證

券
交

易
所
、
證

券
公

司
、

證
券

登
記

結
算

機
構

、
證

券
服

務
機

構
及

其
從

業
人

員
，

證
券

業
協

會
、

證
券

監
督

管
理

機
構

及
其

工
作

人
員

，
在

證
券

交
易

活

動
中

作
出

虛
假

陳
述

或
者

信
息

誤
導

。
各

種
傳

播
媒

介
傳

播
證

券
市

場
信

息
必

須
真

實
、

客
觀

，
禁

止
誤

導
。

) 


